
 

锡山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锡山区征补安置〔2025〕05001 号 

（本公告为第二次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依据锡山区拟征告〔2023〕

086 号开展的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现将拟

订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鹅湖镇新桥村农民集体、圆通村农民集体范

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1、拟征收鹅湖镇新桥村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6.1643 公顷（92.4645

亩）。其中，农用地 4.6899 公顷（70.3485 亩），包含耕地 4.4879 公顷

（67.3185 亩）；建设用地 1.4491 公顷（21.7365 亩）；未利用地 0.0253

公顷（0.3795 亩）； 

2、拟征收鹅湖镇圆通村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1.1595 公顷（17.3925

亩）。其中，农用地 0.6745 公顷（10.1175 亩），包含耕地 0.4964 公顷

（7.4460 亩）；建设用地 0.4689 公顷（7.0335 亩）；未利用地 0.0161

公顷（0.2415 亩）；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










